
关于对江西中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主送单位]铅财购罚﹝2021﹞3号

[bookmark: 正文]江西中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2021年2月7日你公司参加江西省寰源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关于铅山县城市管理局租赁日出水300吨渗漏液应急处理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HYCG-2021-01）竞争性谈判采购活动，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确定你公司为第一预中标成交供应商，但你公司提出放弃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按照《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74号）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除应不可抗力或谈判文件、询价通知书认可的情形以外，成交供应商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追究法律责任。
因此，对你公司作出：保证金（壹拾伍万贰仟元）不予退还的行政处罚处分。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你（公司）有陈述和申辩权利。如对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财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单位地址：铅山县财政局三楼采购办
联 系 人： 辜丽娟           
联系电话： 0793-5133895


                               铅山县财政局
20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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